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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1年度伯公照護站實施計畫「老幼同樂」活動經費勻
支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會111年度推展「伯公照護站」實施計畫辦理。
二、茲因伯公照護站據點反映旨揭一事，為確保「老幼同樂」
活動執行效益，及符合實際執行之需求，有關「老幼同
樂」活動經費仍以各場次新臺幣3,000元為原則；惟於核定
「老幼同樂」經費及辦理總場次不變之前提下，各場次
「老幼同樂」活動經費得視實際支付情形相互勻支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
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
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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